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赣商院办字〔2019〕31 号 

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交通秩序管理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为切实加强校园交通安全管理，维护正常的校园交通秩序，

保障行人安全及消防通道畅通，营造良好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环

境，现就进一步规范校园交通秩序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严格门卫管理，严控外来人员及车辆出入 

（一） 所有校内（含驻校单位）车辆应及时办理车辆智能

通行授权手续，凭校园车辆智能识别系统出入校园。 

（二）来访人员进入校园必须联系所访单位（人员），自觉

遵守“门卫盘问---查验确认---登记回执”的闭环流程，如实登

记相关信息，经门卫确认同意后方可进入校园。 

（三）禁止无牌照机动车（含摩托车、燃油助力车、改装车



 

辆）驶入校园；禁止无驾驶证人员驾驶机动车（含摩托车、燃油

助力车）驶入校园。 

（四）禁止共享单车（电动车）向校内投放，学校对每日进

入校园车辆实行总量控制，确保正常教育教学秩序。 

（五）所有携带公共物品出校的车辆，必须出示校属相关部

门（单位）的证明（也可是校保卫处部门网站“下载专区”统一

制式的物品放行条），并接受门卫查验方可放行。 

二、规范车辆（含机动车和非机动车）行驶、停放 

（一） 进入校园的车辆（含机动车和非机动车），必须按照

道路交通标志、标线的规定行驶，机动车限速 20公里/小时，严

禁鸣笛，校东门紧挨学生宿舍区域夜间（23:30至次日 6:30）原

则上禁止通行。 

（二）除执行紧急公务的车辆(如救护车、消防车、公安执

勤车等)外，进入校园内的车辆（含机动车和非机动车）必须按规

定的指定位置停放，严禁乱停乱放，禁止在主干道、人行道和消

防通道上停放。 

（三）学生上下课高峰时段，加强校园道路交通管制，外来

车辆限时通行。 

1.管制路段：明德大道(含现代赣商创业园)，尚能道（5#、

6#女生公寓至食堂）、新赣商路（西侧主干道中段）新丝绸路（东

侧主干道中段）以及食堂北侧风味美食城路段。 

2.管制时段：早上 6:30 至 8:30；中午 11:30 至 14:00；下

午 15:30 至 19：00；晚上 21:00 至 21:40。 



 

三、落实管理责任，综合治理违法违规行为 

（一）学校保卫处作为校园交通管理职能部门，负责道路交

通和车辆停放的巡查和纠察，及时发现和处置违规行车、停车及

违规鸣笛行为，维护校园正常交通秩序。 

（二）各部门（含驻校单位）要教育所属部门（单位）师生

员工及其他各类人员遵守学校规定，共同维护校园交通秩序。 

（三）各楼宇（店铺）管理人员要对楼宇门前及周边违规停

车行为给予纠正、清理，规范车辆摆放。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（部

门）、个人不得占用校园主干道路举行集会和进行商业、体育、娱

乐等活动。 

（四）对于乱停乱放、占用消防通道的车辆，学校保卫处将

采取措施予以整治处理。对不听劝阻、蓄意滋事、不服从管理的

人员移交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

安全法》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江西省公路条例》以及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处理。 

校园秩序需大家共同维护，希望各位师生员工充分理解、谅

解、配合保卫人员工作，遵守规定、配合管理，师生携手共同打

造安全、稳定、文明、和谐的美丽校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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